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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鼎申物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杨曾誉和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

仲案（2023）1221号），申请人主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 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的工资 10766
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
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0 天。本委定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 9 时 00 分，在本
委仲裁庭（绍兴市马臻路 45 号一楼 1 号仲裁庭）开庭审
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
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上海祎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岑盈和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仲
案（2023）1115 号），申请人主要要求：1、支付岑盈 2023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3 年 05 月 31 日期间工资 8000.00 元（不含
加班工资）。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
副本等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0 天。本委定于 2023 年 11 月 26 日 13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绍兴市马臻路45号一楼1号仲裁庭）开
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
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11日2023年10月11日

（2023）浙0206民初3064号
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智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帆、浙江华坤道威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原告浙江智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333号
聂孝强（3325022000****5632）：本院受理原告

陈浩文与被告聂孝强、乐颖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333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聂孝强、乐颖琛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陈浩文欠款43650元及违约
金（以5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004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654元，由被告聂孝强、乐颖琛负
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自动缴
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4777号
李义昆（公民身份号码：3624221972****0512）：

本院受理原告李霞与被告李义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厨具
款12000元及利息1598.69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
月28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560号
于森（公民身份号码：2112211984****0312）：本

院受理原告黄泽与被告于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
初3560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于森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黄泽借款1万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3年1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于森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被
告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218号

邓彪、杨盼盼：本院受理原告郭秘芳与被告邓彪、杨
盼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郭秘芳的诉
请：判令被告邓彪、杨盼盼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50000元
及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2月1日起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张晓圆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11月30日9时00分
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63号之二
2022年10月24日，本院根据宁波万郡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途虎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途虎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无财产清偿破产债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
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
以公告。现宁波途虎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无财产可
供分配，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
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已于2023年6月
15日裁定宣告宁波途虎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破产，于
2023年9月25日裁定终结宁波途虎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385号之一
柳荣庆、叶兰江、冯明华、胡彬：本院已受理原告建德

市协和家纺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
4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385号之二
柳荣庆、叶兰江、冯明华、胡彬：本院已受理原告建德

市汇丽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
月4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953号
董晶、上海璞晶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红

霞与被告董晶、上海璞晶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12

民初895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811号
东莞市嘉业磁铁制品有限公司、袁瑞娟：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兴宇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嘉业磁铁制
品有限公司、袁瑞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普通程序独任
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234号
陈爱平、陈涌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沐晟饰家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3
年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6民初3492号
宋煜超、宁波中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陈国永、宁波艾家玩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宋煜超、宁波
中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26民初3492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宋煜超、宁波中鸿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陈国永、宁波艾家
玩具有限公司货款3021112.3元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
利息（以3021112.3元为基数，自2023年8月7日起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二、被告宋煜超、宁波中鸿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陈国永、
宁波艾家玩具有限公司保全费5000元。本案受理费
30968元，由被告宋煜超、宁波中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432号
梁立登：本院受理原告周江尧与被告梁立登合同纠

纷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81民初6432号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
请：1.请求被告梁立登支付原告施工费13000元；2.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4日9时40分
在本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351号
鹤山市金磊卫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784MA53L08T1Q）：原告宁波昊盈卫浴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鹤山市金磊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即刻付清货款25905元，赔偿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的利息损失；二、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陆埠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将定于2023年11月29日上午10时在
余姚市人民法院陆埠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875号
杨建平：原告余姚艾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杨

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1民初487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杨
建平支付原告余姚艾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1310
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3元，减半收取
41.50元，由被告杨建平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7日内付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802号之一
张立祥：原告沈百军与被告张立祥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480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立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沈百军货款2000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
费300元，由被告张立祥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102号
熊家华（公民身份号码：3623211994****7116）：

本院受理原告金梅琪与被告熊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4102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熊家华返还原告
金梅琪利息款134948.08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金梅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000元，由被告熊家华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711号
王娟、王皎、施清：本院受理原告叶俊杰、应少波与被

告王娟、王皎、施清、周焕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们送达（2023）浙0281民初6711号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原告叶俊
杰诉请：1.判决被告王娟归还原告借款141000元，并支
付自2023年2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41000元
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王娟支付原告为实现
债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担保费500元；3.判令被告王
皎、施清对被告王娟的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保全费由王娟、王皎、施清承担。
原告应少波诉请：1.判令被告施清归还原告借款100000
元，并自2023年8月16日起以1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
1.4%支付违约金至债务清偿完毕止；2.被告周焕春对第
一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
告施清、周焕春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4日14时50分在
本院第十八号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075号
杨激（公民身份号码：3101011966****0431）：本

院受理原告徐兰芳与杨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送达（2023）浙0281民初6075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
诉请：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436049元（按675万元日元以约定归还之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汇率折合），并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61190.69元

（暂计至2023年8月9日，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详
见本金及利息计算表），共计497239.69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
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551号
王敏（公民身份号码：3622021990****4458）：本

院受理原告黄雄飞与被告王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送达（2023）浙0281民初6551号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8000元，并自2021
年4月16日起以8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借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由被告王敏承
担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4日14时30分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微关注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回应遭冲闯袭击

@央视新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官方账号）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言人表示：当地时间 10 月 9 日下午，有不明身

份人员驾车暴力冲撞闯入我馆证件大厅，对工作人员及现场民众生命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对我馆设施与财产造成严重破坏，性质极其恶劣。目前犯罪

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我馆严厉谴责这起暴力袭击事件，保留追究事件相

关责任的权利。我馆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迅速查明真相，依法严肃

处置，并敦促美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

美领事条约》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总领馆人员及馆舍安全。

特警热心搀扶摔倒男子，顺便抓了他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

近 日 ，湖 北

恩施一男子边骑

自 行 车 边 玩 手

机，不慎摔倒，正

在路边巡逻的特

警 连 忙 上 前 搀

扶 ，不 料 他 起 身

后拔腿就跑。特

警立即追上前将

该 男 子 控 制 ，并

对其身份进行核

实 ，发 现 该 男 子

是 网 上 在 逃 人

员 。 网 友 ：一 定

是特别的缘分！

微警情微警情


